
（2022）浙0282民初10358号
吴振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更诉被告吴振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103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吴振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刘更借

款85 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

925元，由被告吴振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交纳本院。公告费用650元，由被告吴振华负担。该款

已由原告缴纳，被告吴振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支付原告。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413号

杨健、巴桂云：本院受理原告刘莉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浙0282民初114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杨健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刘莉借款95000

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6日起至款项清偿日止、以

9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85%计算的利息、逾期利

息；二、被告巴桂云对被告杨健的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巴桂云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杨健追偿。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杭州湾

新区人民法庭20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752号

秦建龙：本院受理的原告贾俊岭诉被告秦建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107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秦建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贾俊岭

82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0月18日起至实际清

偿日止、以82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

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受理费1850元，由被告秦建龙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用650元，由被告秦建龙负担。

该款已由原告交纳，被告秦建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支付原告。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539号

李江梅：本院受理原告袁斌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

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诚信诉讼承诺

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即

时归还原告借款本金8999元，并以8999元为基数，自起

诉之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目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3日9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区法庭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165号

林春光、袁小红：本院受理关于原告王建华与被告

林春光、袁小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6165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被告林春光、袁小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共同归还原告王建华借款438万元，并支付该款自

2022年6月6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

3.7%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41840元，由被告林

春光、袁小红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本院。本案公告费300元（原告已支付），由被告林春

光、袁小红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

支付原告王建华。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慈溪市人民

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014号

陈红军：本院受理原告慈溪拓宇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

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2022）浙0282民初1101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支付还原告慈溪

拓宇网络工程有限公司承揽款54714元，并支付该款自

2022年11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3.65%计算

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1190元，减半收取计595元,由你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至本院横河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25号

安徽金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腾

泽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金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

传票、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

3月21日14时30分在本院横河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破34号

申请人潘立新申请被申请人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作

出（2022）浙 0282 破申 34 号民事裁定，受理了该案，并

已指定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为管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债权申报需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债权申报期限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2023年3月24日止【债权申报地

址：浙江省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1218号金融大厦11层

（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孙喆，联系电话：

0574-63018082/13362459223】。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23年4月7日9时30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路60号慈溪市人民法

院第八审判庭。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1858号

黄少丹：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希佳电器有限公司与被

告黄少丹、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

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2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3民初23号

黄少丹：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希佳电器有限公司与被

告黄少丹、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

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2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10640号

姚先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丰门繁新楦头

开发经营部诉姚先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2民初10640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三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

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10641号

刘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丰门繁新楦头开

发经营部诉刘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302 民初10641 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三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

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26破3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阳支行的

申请，裁定受理平阳县立挺包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取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平阳县立挺包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3年2月2

日至2023年3月4日向平阳县立挺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和住所地：瑞安市瑞祥新区院士路128号浙江玉

海律师事务所4-5楼；联系人：胡蓉蓉，联系电话

1396891571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

申报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之

规定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3年3月7日上午9

时00分在平阳县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召开。债权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

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在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前，

平阳县立挺包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财务人员以

及其他相关人员需依法向平阳县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

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23）浙0326破4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阳支

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好游航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取浙江玉

海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温州好游航空票务代理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3年2月2日至 2023 年3月4

日向温州好游航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和住所地：瑞安市瑞祥新区院士路128号浙江玉海律师

事务所4-5楼；联系人：胡蓉蓉，联系电话13968915710)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

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之

规定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3年3月7日上

午9 时30分在平阳县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召开。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在

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前，温州好游航空票务代理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财务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

需依法向平阳县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5637号

孔焱、孔彐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分行与被告孔焱、孔彐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402民初563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4493号

嘉兴市和旭暖通设备有限公司、雷丽：本院受理原

告关有燕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411民初449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确定合同解除、退还货款36000元，双倍返还定

金18000元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4789号

嘉兴市和旭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顾建

兴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411民初47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退还费

用18367.70元、给付违约金4200元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4259号

叶丹：本院受理原告龙绍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11民

初42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归还借款本金7000元。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108号

徐定建(330324198809231795)：本院受理的

原告金国妹与被告徐定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280000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6095.25元(详见利息清单)，之后利息

损失自2022年10月11日起，以280000元为基数，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

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3

年3月30日上午9点00分在本院许村人民法庭第1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552号

胡金荣：本院受理原告葛永新与被告胡金荣、筑邦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义煊宇工贸有限公司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1、被告胡金荣、筑邦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192564元并支付

从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实际归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2、被告武义煊宇工贸有限公司在尚欠工程款范围

内承担上述工程款的支付责任；3、由三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本院定于2023年3月21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225号

杨春松：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方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傅婷婷、杨春松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2022）浙0723民初222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限被告傅婷婷、杨春松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代偿款314548.34元及利息（以

314548.34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5日起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376元，保全费221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238元，

由被告傅婷婷、杨春松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交纳。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13号

2022年3月11日，本院裁定受理对浙江东阳耕光

影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经查，债务人浙江

东阳耕光影业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已经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院于2023年1月28日裁定宣告浙江东阳耕光影业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东阳耕光影业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70号

张建梓：本院受理原告甘祝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

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请：

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6万元并支付自2013年5月

27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

息和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

期利息；二、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24

日14时30分在本院三楼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未到，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972号

邓水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请：一、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车辆修理费6255元；二、判令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三楼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

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7074号

甘旺松：本院受理(2022) 浙 1004 民初 7074 号原

告张荷飞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3月20日)。原告起诉要

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72000 元并

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原

告因维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负担:

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21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554号

周晓强：本院受理原告陈通贵、李海燕与你、李雄、

杨建、第三人陈仙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655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1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通贵、李海燕购房款200000元及

前期违约金24573元（见表一），并支付自2021年5月1

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以2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

率1.28%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杨建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责任；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375元，公告费560元，合计5935元，由你与杨建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015号

张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张勇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

民初6015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张勇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代偿款45914.15元，并支付自

2020年8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

算的违约金。二、被告张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公司保险费1978.16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

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4元，公

告费560元，共计人民币1834元，由被告张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24民初2283号

多吉：本院受理原告蓝建英与被告多吉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1124 民初

2283号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蓝建英请求依法判令:一、依法判令

被告归还借款 3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

3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松阳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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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受让方方春霞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转让方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受让方方春霞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债权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保证和抵押担保>、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方春霞。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方春霞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方春霞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方春霞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电话：057588020296
方春霞
联系人电话：13605783122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方春霞
2023年2月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截至利息计算截止日的

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
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基准日 2022年12月6日）

本金

32,233,082.52

欠息

0.00

担保人名称

竺宏周、邬志昂、江亚儿、董筱萍、奉化市兴明德液压气动有限公司、宁波欧美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备注

/

兹有“杭州辰昕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原辰昕医美”）原股东杭州悦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

俪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将股权全部转让于浙江医康养健

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目前相关转让工作已开展。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凡与“原辰昕医美”存在债权、

债务、担保、贷款以及有未结算的业务资金和账务往来的

单位或者自然人，在本公告刊出之日起 30 天内可以向“原

辰昕医美”提出相关权益，由新股东重组的新杭州辰昕医

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不承担“原辰昕医美”由此产生任何

上述相关法律责任和连带责任。

时间：2023年2月2日--2023年3月3日截止。

浙江医康养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辰昕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日

公告

浙江法和（庆元）律师事务所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决定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现公告如下:浙江法和（庆元）律师

事务所已成立清算组，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由清算组负责清偿，逾期不申报的，

视为放弃权利;有关债务人、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

偿债务、交付财产。

清算组联系电话：15925787273 ；联系人:周女士；地

址: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松源街 160 号（贝林街），邮编:

323800。 浙江法和（庆元）律师事务所
2023年2月2日

注 销 公 告


